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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04指出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实测最高水位，

但未指出在多层地下水的情况下，可采用基础底板所在层的最高水位作为抗浮设防水位，本文对此问题

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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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04, J366-

2004）（以后简称《规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批准，于2004年10月1日实施。《规程》内容新颖、

可靠、完备、实用，实施后必将促进我国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工作向前发展，研习该《规程》，收益不浅，

心得和体会不少。兹对其中有关地下水抗浮设防水位问题，提出我们的体会和看法，供参考、指正。

1 防水水位与抗浮设防水位

在《规程》8.2“天然地基评价”7款中要求：对地下室防水和抗浮进行评价。由此可知地下室的防

水和抗浮是两回事，即两种概念。前者是为防止地下水对地下室的使用功能产生危害（如渗漏、腐蚀等

作用）而采取的防水措施；后者是为防止地下水的浮力对基础的作用而危害地下室和整个建筑物安全的

抗浮起而采取的措施。从地下水位来说，地下室的防水水位和地下室的抗浮设防水位也不是一回事。这

里不谈防水水位，仅对抗浮设防水位谈谈看法与体会。

2 在多层地下水情况下各层地下水具有各自的水位和最高水位

《规程》第8.6.2条第1款规定：当有长期水位观测资料时，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实测最高水位；

无长期水位观测资料或资料缺乏时，按勘察期间实测最高稳定水位并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地下水补给、

排泄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规程》第5.0.4条又规定：当场地中有多层对工程有影响的地下水时，应采取止水措施将被测含

水层与其它含水层隔离后测定地下水位或承压水头高度。

从上述两条规定可以体会到在多层地下水条件下，各层地下水具有各自的独立水位和最高水位。因

为，如果各层水水位不独立存在就不可能测出各层水的水位。对多层地下水进行分层水位长期观测的主

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测出各独立水层的最高水位。

3 关于抗浮设防水位的最高水位



从上述可见：第一、抗浮设防水位应是最高地下水位；第二、在多层地下水场地，各层水具有独立

的水位（水头）；第三、多层水的情况下各层地下水具有各自的水位和最高水位（水头）。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本《规程》和其它一些有关规范、规程一样也都没有指出在多层地下水条件下

如何选择作为抗浮设防水位的最高水位。

《规程》中提出以“最高水位”作为“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对这个“最高水位”可以有两种理解：

1）指场地内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传统的方法是用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与基础底面的高

程差来计算基础底面地下水的浮力。这一方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1）如果基础底面所在层的地下水最

高水位低于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则计算浮力过大，据此而采用一些不必要的抗浮措施，将造成工

程投资大、施工困难、延长工期。（2）当基础所在层的最高水位高于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时，那就

必将使浮力计算偏低，而趋于不安全，可能造成工程事故。

2）“最高水位”指场地内第一层潜水层以下任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头，这层水的水头超过第一层

潜水的最高水位；，亦即不管基础底面位于那一层地下水中，浮力的计算都以那层水的最高水头为准，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上述可见抗浮设防水位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选择不当，必将造成不良后果。

4 如何确定抗浮设防水位

关于这个问题有关文献已作了论述。本文参考文献1及2中，用图示的方法说明当基础底面位于那一

层地下水（广义地说相对隔水层也是含水层）中时，哪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就是抗浮设防水位（水头）。

在本文参考文献3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地下建筑物的抗浮设防水位应是基础所在地下水层的最高水

位”。

如果基础底面位于相对隔水层中时，其所受浮力的计算方法请参看本文参考文献1。

因此，在提供抗浮设防水位时，要搞清场地内有几层地下水，基础底板位于哪一层水中，查明该层

水的最高水位（水头），该水位（水头）就是抗浮设防水位（水头）。在勘察资料中，一般应提出基础可

能涉及的各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

确定地下水最高水位，在一般地下水没有受到人为干扰但没有长期观测资料的地区，只要精心作好

调查，并观测好（包括进行长期观测）各层地下水的水位，比较正确的确定各层最高水位是不难作到的。

在没有地下水位长期观测资料又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强烈影响的地区，由于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要

正确确定（复原）最高水位无疑是困难的，此时，就应从安全出发来确定最高水位。

5 关于“场地抗浮设防水位”

《规程》中有“场地抗浮设防水位”一词，由于在多层地下水场地有多种建筑物，各自有自己的基



底深度，可能涉及不同的地下水层而有不同的抗浮设防水位，因此，并不存在统一的场地抗浮设防水位。

6 关于北京市中心地区的地下水最高水位

在此顺便谈谈北京市中心地区的地下水最高水位。北京市中心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受气候因素的变

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幅下降。

北京市中心区的水文地质情况是：由西部地区的单一粗粒含水层形成西部的一层潜水地区，至东部

发展成为多个含水层而形成多层地下水地区（参考文献4）。西部单层潜水主要受西部山区大面积汇水面

积补给，数十年来西部山区对西部地区地下水的补给不足，而地下水的排泄条件良好，使北京市中心区

西部的地下水位下降。在东部的多层地下水地区，第一层台地潜水几乎完全受当地（场地）地面水的补

给，随着地面覆盖程度的增加，地面水入渗减少而日趋下降。这层潜水为近源补给，其水位不受西部地

下水水位的影响，一旦下降很难恢复。本区第一层水以下的各层水，则是远源补给（其中的相对隔水层

除外），即受西部潜水区地下水的补给，其水位受西部单一粗粒含水层水位的控制，随其变化而变化。

当西部含水层的水位低于多层含水层中某含水层的底板标高时，该层水位就大幅下降，逐渐无水。而由

于西部单一含水层的水位大幅下降，造成依靠西部地下水补给的多层水的地带各层（不包括第一层潜水）

地下水水位下降。

由于影响西部水位的诸因素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断言今后（例如50～100

年）地下水位就不可能恢复到其原有的最高水位。

虽然西部单一潜水层对多层地下水地区第一层地下水以下各层水的水位（水头）起控制作用，但其

水位上升或下降后，需要一段较长的稳定时间才能反映到受其补给的多层水地区的水位。因此我们不能

根据西部水位的较短时间的上升而使多层水产生的未稳定上升水位作为该层水的最高水位上升值。

根据地下水位长期观测资料，已确认1959年为北京市中心地区地下水位最高水位时期。因此，对北

京市中心区而言，西部单一含水层的最高水位可按1959年的最高水位考虑。多层地下水地区，第一层潜

水属于水位下降后难以恢复，故其最高水位可根据勘察时的水位略予调整。多层水地区第一层水以下的

各层水的最高水位可按1959年的最高水位采用。

由于多层水地区潜水层以下各含水层的早期长期观测资料较少，而今后的观测又不可能获得这种资

料，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对这部分宝贵资料进行研究，复原多层水地区1959年潜水层以下各层地下

水的最高水位资料。以提出比较可靠、安全的抗浮设防水位。

7 结论和建议

1）在《规程》中应明确指出：地下建筑物的抗浮设防水位应是基础底板所在地下水层的最高水位。

2）在《规程》中的第8.2.6条第1款的有关词前加上“基础底板所在层”字样。另外，《规程》条文



说明中第8.6.2条的最后一句也按这一原则考虑修改。

3）“场地抗浮设防水位”的提法似乎不妥，可考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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